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〔２０２２〕８５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编制办法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:

«厦门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办法»已经市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０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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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目录编制办法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厦门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(以下称市

政府重大行政决策)事项目录编制工作,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,根

据国务院«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»以及法治政府建设相关要

求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按年度编制,具体编

制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组织实施,市政府部门、开发区管委会

和区政府(以下称相关单位)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.

第三条　市政府办公厅于每年第四季度向相关单位征集下一

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建议,并可以通过市政府网站向社

会公开征集建议.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建议

的,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,由市政府办公厅转交相关单位研究论

证,相关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反馈意见.

第四条　相关单位对照«厦门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目录标准»,结合工作实际,研究提出下一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

策事项建议,并按要求书面报送市政府办公厅.

建议书主要包括下列内容:

㈠决策事项的名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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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决策事项的主要内容及其必要性、可行性;

㈢决策事项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依据;

㈣决策事项的承办单位以及时间安排等.

第五条　市政府领导提出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建议的,

由相关单位研究论证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报送建议书.

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通过建议、提案等方式提出市政府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建议的,相关单位应当及时研究论证.需列入市

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,相关单位按照本办法第四条报送

建议书.

第六条　对拟作为下一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,市

政府办公厅应当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,并可以组织市政府法律顾

问、公职律师以及专家学者提出意见.

第七条　市政府办公厅根据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

要,并结合征求意见情况,统筹拟定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草案,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.

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:

㈠决策事项的名称;

㈡决策事项的承办单位;

㈢决策事项的时间安排;

㈣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.

第八条　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

议通过,并报市委同意后,依法向社会公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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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　根据市委、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的实际情况,确需对

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进行调整或者新增决策事项的,由

相关单位研究论证后报市政府依法确定.

第十条　相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无正当理由的,市政府

办公厅视情予以通报:

㈠对照«厦门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»,属于

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未予申报的;

㈡对市政府办公厅转交研究论证的决策事项建议,未在规定

时间内按要求反馈的;

㈢对目录内的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,未在规定时间内完

成的.

第十一条　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工作参照本办

法执行.

第十二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

　抄送:市委办公厅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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